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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彭 明 慧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3 年 5 月 14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交通部 112 年度道安考核訂於 5月 24 日蒞縣實地考核， 

    請警察、工務、教育、行政等局處積極整備執行成果書面 

及簡報資料，並請相關局處長出席考評會議，俾延續去年 

榮獲團體卓越獎、團體達標獎、第三組安全教育、交通執 

法及綜合管考均為第 1名之亮眼表現，再為本縣締造佳績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為提升本縣「終身學習」質量，本府持續致力推動學習型 

   城市的發展。教育部「113 年度學習型城市認證」訂於 6 

   月 3日蒞縣訪視，請教育處主政，農業、勞青、社會、工 

   商、文觀、環保、衛生等業管局處積極配合，努力爭取本 

   縣成為全國第二個通過認證的縣市。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端午節即將來臨，請衛生局加強抽檢相關應景食材，並於 

   節前公布檢驗結果，為民眾飲食安全把關。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 

                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人事處：為修正苗栗縣警察局組織規程第五條暨編制表、各分 

局編制表、刑事警察大隊編制表、保安警察隊編制表、 

交通警察隊編制表、少年警察隊編制表、婦幼警察隊 

編制表、民防管制中心編制表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各鄉鎮市公所提案(無)。 

肆、 意見交換(無)。 

伍、 主席裁示：     

一、 國發會推估 2025 年我國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

口470萬，佔比20%)每 5人中就有 1位是 65歲以上老年人。



面對超高齡化社會來臨，可以預見未來長期照護業務將日益

繁重，照護人力需求更與日俱增。爰此，請衛生局、社會處

及勞青處研創更有效益的照護措施，提升服務量能，讓長輩

能夠獲得最妥善的照顧，並減輕照護者負擔。 

二、 國小階段是孩子成長發育的重要時期，本府推動之「校園餐

點質量升級」，今年起更加碼每週供應 2次高鈣午餐，希望讓

孩子吃得好、長得高。惟近期接獲家長反映，學校選用之部

分魚類魚刺偏多，導致魚刺卡在孩子喉嚨，經家長緊急接回

就醫方才解除危機。為避免類似意外再次發生，請教育處督

促各校務必選用已去刺處理或魚刺較少的食材供應，並於用

餐時提醒學童多加注意，宣導細嚼慢嚥的用餐習慣。 

三、 因應本府及鄉鎮市公所業務量日漸繁雜，且人才外流皆向六

都發展，顯有地方政府員額編制不足之問題，請人事處向行

政院人事總處表達該項議題，建請增加地方政府之員額編

制，為地方政府留才。 

四、 苗栗身為農業大縣，農業、觀光及科技皆需要併進發展，農

業也可吸引觀光帶動人潮，希望本府可與 18鄉鎮市公所及農

會合作，發掘優秀青農，協助爭取輔導資源，不但具有指標

作用，更是對青農的肯定與幫助。 

陸、散會：上午 8時 45 分。                                                                                                                                         


